
“买菜”和“买书”的经历

一、买菜

按照既定的计划，于 9月 6号去镇上的农贸市场买菜。当买足了自己意愿的菜，

在打道回府的路途中，街道一边有 5个中年及以上的妇女蹲坐在自己准备的垫子上，

正出售自家种植的蔬菜和其他农作物。由于在那边的综合农贸市场上并没有采购到

想要的小南瓜，看到这个地方有两个小南瓜（一个是甲的，另一个是乙的），便放下

手中的菜俯下身子着手询价。先是拿着甲家的小瓜打量，后就询问其欲出售的意向

价格（所谓的一对一单向报价）。甲告诉我，小瓜是 2元钱一斤，她称此瓜的重量达

到 2斤，欲向潜在购买者索取 4元资金。鉴于曾经在一次小瓜的购买中，遇到过远

远大于甲、乙俩家的小瓜，却只付出了 1元的购买价格的经历，我便把这个事情也

告诉了甲家（乙家也是听着的）。我说我购买小瓜从来是不论斤称的，我想以 1元钱

将此瓜买回家，你卖否？甲说小瓜的市场价格应该是 4元，你却只愿意付出 1元，

这似乎不妥，她表明意向为我至少应该付出 3元才愿卖出此瓜。在当时的市场环境

中，作为小摊主的她们有急于想把自家种植的蔬菜等作物以适当价格售出的心情，

而且我自己也并非有那么大热情在远超过自己预判价格的基础上去购买诸如小瓜等

蔬菜，这样的双方在讨价还价（对称博弈）中必定是我处于更为强势有利的地位。

预估了当时的僵持情形，我没有选择继续对甲家讨价还价，而是向其旁边的丙家老

太太询问起了她兜里的土鸡蛋（共 20个）。我询问丙家老太太的鸡蛋价格，她答道

1元 1个，我说这太吓人了（我们平时批发购买时，30个 19元；就算土鸡蛋，曾经

购买到的最低价是 0.7元，市场价格中位数是 0.8元）。她说你愿意给多少钱一个，

我说 0.8元一个，这是市场的最高承受价呢？她准备将 20个鸡蛋全让我买下，我告

诉她因为过多吃不掉而只需要 10个，交易达成了。拿出 50元钱，让丙家老太太收

款并交还 42元于我。她没有合适的零钱，此刻她便将 50元款交予乙，让其错开以

便找还。看见我有购买的能力和购买的意愿后，乙热情地向我推荐她家的小瓜（这

个小瓜要比甲家的小瓜适量的大一点），说这个小体的商品（遇到这样的情形，每个



小摊主都有想出售掉自己商品的刺激力），我们是这样行动的。我说我想把甲、乙两

家各自的小瓜都购买了，一共给 3元钱，不管你们怎么分配。乙觉着自家的瓜以 2.5

元价格卖给我。现在有两个竞争主体参与进来，并且我也购买了这两个卖同类商品

之外的其他主小瓜要比甲家的大，不能以同样的价格进行购买，我应该多付出一点

给她家的小瓜。我说我想以 1.5元钱把乙家的小瓜购买了，甲家的小瓜我也以 1.5

元购买。乙说我还是给她 2元，毕竟她家的小瓜比甲家的要适量的大。在这样的情

形下，甲告诉我刚不久有人出价到了 2元，她却没有出手她家的小瓜，她叫我现在

用 2元钱把她家的小瓜买走得了（告诉我这个信息，表明我作为购买者是得了很大

的便宜）。我说如果我给你 2元把瓜买走，那乙肯定有点不愿意了，她家的瓜确实比

你家的瓜大，乙可能就想要 2.5元钱；但你刚才看到的，乙家刚刚告诉我她愿意以 2

元的价格将她家的小瓜卖给我，试问，如果是你，你愿意以同样的价格购买谁家的

瓜呢？我给你提个建议，我以 2元钱的价格买乙家的瓜，那你家的瓜就 1.5元，你

家的瓜真的比乙家的要小；若给你付 2元，乙肯定不愿意接受 2元的价格，她要抱

怨。然后，甲的说话让人至今难忘，甲告诉我，她和乙是好邻里，若我给她家（甲）

的小瓜（比乙家的瓜要小）也付出 2元的价格，乙心理不会抱怨的，乙心理真的不

会抱怨的，你买，你快买吧！红色段落背后的意图是如此的，如果能够把甲家的小

瓜价格降到 1.5元，我当时就只会以 1.5元的价格买甲家的瓜；一旦我对乙家说我以

1.5元的价格能购买到甲家的小瓜之时，在当时的情形下，乙也必然以 1.5元的价格

将瓜提供给我。这样的好时机就诞生了，最终我无疑将选择以 1.5元的价格购买乙

家更大的小瓜。在这个行为之后，甲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将以低于 1.5元的价格，

如 1.4元、1.3元、1.2元、1.1元、1元出售给我，要么就彻底不再给我报价了。若

甲家真的愿意以 1元的价格卖给我，那我就不会再放弃以 1.5元价格购买乙家的小

瓜，而只购买更便宜的甲家小瓜，因为降价的底线是成本价——这个价格，能够很

容易卖出自己的商品。此时我将花费 2.5元购买到俩个大小不同的小瓜，符合自己

的预期，没有较大的消费者福利损失。

二、买书



这边另一大弊病——任何较正式的商品经营单位都在顾客购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

后，以没有 1角、2角、3角、4角、5角......零碎钱为由，将其准备好的小零食代替

那些零碎钱找给顾客。不论是否能够从侧面说明，在永胜以及丽江甚至云南其物价

之高昂已远远侵蚀掉了上面提及的零碎钱的购买力，使其变得不值一提；但作为一

个正式的经营单位，却以此种借口为由，而强制捆绑销售顾客不需要的小零食（泡

泡糖、口香糖等），实在是对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济的一种践踏。逻辑之简单，

让你难以忍受此地经营户之殇。

1、剥夺自由权利

这样做的最大负面影响，是剥夺了顾客选择意愿商品的自由权利。顾客能够用法

定的人民币购买到市场上任何的商品种类，别人无权也没有主观理由去拒绝接受顾

客的人民币；但是经营单位却只给顾客他们觉得等值的另一类商品，而拒绝付出法

定的具有绝对购买力的人民币，顾客拥有这种商品（如泡泡糖），并不能再去换取其

他意愿商品（试想，你能够将被强制销售的泡泡糖拿去换取你喜欢的口香糖么。要

知道，这已经不是物物等价交换的年代，这种交易模式所牺牲掉的交易成本使其将

近成为历史的印迹）。这样看来，经营单位是剥夺了我们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的自由

权利，他们替顾客选择好了商品种类，然后强制顾客用钱去购买。如果还能记忆其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运行模式，那这种方式与计划经济时代有何不同呢？计划经济

之所以坍塌，其核心在于它违背了人性——追求自由、自主、独立的权利。正如古

语有云：“毋自由，吾宁死”，与其作为奴隶而任人驱使，还不如起来反抗而做自己

的主人！

2、捆绑销售

抛开上面所说的自由权利追求不论，经营单位不免有以强制捆绑销售的方式来销售

另类高利润商品。经营单位本来是销售书籍的，但鉴于能够以其他小零食替代元以

下的零碎钱支付给购买书籍的顾客的便利，使得这个经营单位有自己批发这类小零

食，而以市场零售价格的方式销售出去，赚取到了商品流通中的暴利的倾向（尽管

每次都是在元以下才给她的小零食，但日积月累最终的效益让人瞠目的）。通过正规



途径和非正规途径两种方式，来获取市场中的流通利润，但此种扭曲行为的流行和

传染，将磨灭掉更多的市场经济因素。想到去购买一本练习册，书店需要返还给我

2角的零碎钱，但书店老板却只给了我 1颗泡泡糖，说没有零钱。看到此种强制销

售情形，当时就强烈要求其给我 2颗泡泡糖，否则请退还给我 2角零碎钱（在我的

市场购买行为中，认为 1角零碎钱就能够购买到与她给的同种类泡泡糖）。她喃喃自

语一番道：“我们这一罐子泡泡糖批发时就是 2角零碎钱一颗呢”，在我的强烈和严

肃要求下，她相当不情愿地再给了我一颗泡泡糖。请相信，市场经济一定能够为我

们的顾客提供最大化的自由权利，如果你在购买过程中觉着不舒服、不顺利，那一

定是提供服务的一方需要改进。这就是市场，这就是市场经济！


